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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雪橇協會第 12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

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 114 年 11 月 13 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00 分 

地點：宏國大樓 (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7 號 19 樓會議室) 

主席：陳理事長 建宏 / 蔡常務監事 裕隆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記錄:郭志琪 

壹、 主席致詞:略 

貳、 會務報告  

一、 2025國際雪橇總會年會於6月18日至6月19日於芬蘭．坦佩雷舉行，並由宋守智

秘書長代表出席。 

二、 2025/2026國際雪橇賽事新賽季-國際訓練週及參賽 

(一)青少年組： 

本會遴派連德安教練、梁芷豫、劉平浚、陳威穎等三位選手，以及物理治療師

楊俐婷，於10月31日由桃園國際機場出發，前往拉脫維亞、德國、奧地利、

法國、韓國等五國，參加為期54天的青少年組之國際訓練週及韓國平昌雪橇

洲際盃賽事，將於12月23日返回台灣。 

(二)青年組： 

此新賽季戴瑋辰選手因年齡已達國際雪橇總會規定，故自114年8月1日起，

晉升為青年組選手。本會遴派康庭寧教練陪同戴瑋辰選手，於10月31日由桃

園國際機場出發，前往拉脫維亞、挪威、德國、奧地利等四國，參加為期54

天的青年組之國際訓練週及12月奧地利Innsbruck青年雪橇世界盃賽事，將

於12月23日返回台灣。 

三、 114年度C級教練講習會於8月11日至8月13日舉辦，共有3名學員取得C級教

練證。  

四、 114 年度會務報告及雪橇代表隊參賽(訓)情形報告。(附件一 p.5-p.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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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前次理監事會議案執行報告。 

項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

一 

有關本會 113 年度收支決算表、 

收支 餘絀表、基金收支表、現金出

納表及資產負債表等財務報表，提

請通過。 

照案通過 

114 年 5 月 23 日第 12 屆第 5

次會員大會通過，並於同年 6

月 10 日經教育部臺教授體字

第 1140017947 號函核備。 

二 

本會 114 年度工作計畫、114 年度

收支預算表、114 年工作人員待遇

表，提請通過。 照案通過 

114 年 5 月 23 日第 12 屆第 5

次會員大會通過，並於同年 6

月 10 日經教育部臺教授體字

第 1140017947 號函核備。 

三 
本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組織簡則

修正案，提請通過。 照案通過 

114 年 5 月 19 日經教育部臺教

授體字第 1140015572 號函核

備。 

四 

本會組織章程修正案，提請通過 

(修正章程第十八、二十二、三十

條，增訂專項委員會及其他重要內

部單位之組成，其任一性別不少於

三分之一規範。) 

照案通過 

114 年 5 月 23 日第 12 屆第 5

次會員大會通過，並於同年 6

月 17 日經教育部臺教授體字

第 1140020086 號函及同年 7

月 16 日內政部台內團字第

1140284877 號函核備。 

五 
本會 114 年度會員名冊，提請討

論。 照案通過 

114 年 5 月 12 日經教育部臺

教授體字第 1140014245 號函

核備。114 年 5 月 23 日第 12

屆第 5 次會員大會追認通過。 

 

叁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本會 115 年度工作計畫及行事曆(附件二 p.10-p.33)、115 年度收支預算

表(附件三 p.34-p.35)、115 年工作人員待遇表(附件四 p.36)，提請通

過。 

說  明：1、依運動部 114 年 9月 25 日運競(四)字第 1140350139 號函辦理。 

2、115 年度各項工作計畫，依規定編列送理監事聯席會審議，通過後函運

動部備查，提送會員大會追認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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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：本會申請新增「世界雪橇錦標賽」、「世界青年雪橇錦標賽」等 2項賽事增

列為國光體育獎章敘獎賽事，提請通過。 

說  明：1、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4 年 5月 22 日體總業字第 1140001317

號函辦理。 

2、世界雪橇錦標賽：申請增列男/女子單人、男/女子雙人、團體接力

(Team Relay)、混合雙人(Mixed Doubles)、混合單人(Mixed Singles)

等七項目。 

3、世界青年雪橇錦標賽：申請增列青年男/女子單人、青年男/女子雙

人、團體接力(Team Competition)等五項目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案由三：本會理監事名額異動及組織章程修正案 (附件五 p.37-p.46) 。提請討

論。 

說  明：1、依本會 114 年 5月 23 日第 12 屆第 7次會員大會第一項臨時動議辦

理。 

2、依內政部全球資訊網-合作及人民團體資訊: 人民團體設置理事及監事

人數:一、理事至少應為 9人，最多 35 人。 二、監事不得超過理事之

三分之一，至少應為 3人，最多 11 人。 三、故，理事最低人數為 9

人，監事最低人數為 3人（要奇數）。 

3、內政部人民團體法： 

第 17 條（理、監事之設置及選舉） 

人民團體均應置理事、監事，就會員 (會員代表) 中選舉之，其名額依左

列之規定： 

一、縣 (市) 以下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十五人。 

二、省 (市) 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二十五人。 

三、中央直轄人民團體之理事不得逾三十五人。 

四、各級人民團體之監事名額不得超過該團體理事名額三分之一。 

五、各級人民團體均得置侯補理監事；其名額不得超過該團體理監事名額

三分之一。 



4 
 

前項各款理事、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，得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

事，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；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

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，其不設常務理事者，就理事中互選之。常務監事

在三人以上時，應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。 

4、經理事會審議通過後，提送會員大會追認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案由四: 本會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修正案(附件六 p.47-p.48)、運動員委員會選

舉實施原則(附件七 p.49–p.50)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:1、依教育部 114 年 7月 9日臺教授體字第 1140401413 號函辦理。 

2、推動本會運動員委員會採選舉方式產生相關作業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
一、本會 114 年度 1月至 6月收支決算表(附件八 p.51-p.52 )、資產負債表(附件

九 p.53 )、現金出納表(附件十 p.54)等財務報表，提請提請監事會議審查。 

說 明：以上報表是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編製辦理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5:1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